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明环评函〔2025〕55号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批准夏茂镇集镇污水

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

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夏茂镇集镇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我局于2025年8月25日受理该报告表的审批申请，在三明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对受理情况进行公开，并将报告表全本公示；于2025年11月27日在三明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对报告表拟作出的审批意见进行公开；上述公示、公开期间，我局未收到关于本报告表的意见。在审查过程中，因报告表需进一步修改完善，你单位于2025年9月1日申请暂停审批流程；2025年11月20日你单位将修改完善的报告表重新提交后，我局重启办件。经研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沙县区夏茂镇东街村，污水处理厂采用“格栅池+沉淀调节池+AAO池+回流池+二沉池+消毒”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为800立方米/天。污水处理达标后通过入河排污口排放，该入河排污口编号为GC-350427-0009-SH-00，入河排污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17°40′43.67″、北纬26°34′20.12″，入河排污口类型为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污水排放规律为连续排放，入河方式为明渠，尾水直接受纳水体为东溪。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评估意见和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局相关意见，项目建设符合《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三明市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的通知》的要求，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二、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污水经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后，经排污口排入东溪。
（二）该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污水处理厂厂界外延50米，对各污水处理池均进行加盖密闭、污泥脱水间封闭，格栅池、厌氧池、缺氧池、污泥池及污泥脱水间废气经收集处理后通过一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三）按照有关规定，对固体废物实施分类处理、处置，做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相关污染控制标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进行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最终处置量，不能回收利用的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妥善贮存处置，并做好贮存、转移等台账记录，不得产生二次污染。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厂区平面布置，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并加强机械设备的保养和维护，确保环境噪声达标，防止噪声扰民。

（五）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防止污水渗漏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从工艺、管道、设备、污水储存等方面采取措施，尽可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按非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和重点污染防治区采取不同的地下水防渗控制；落实土壤、地下水污染监控计划和风险防范措施，避免对土壤、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

（六）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落实非正常工况和停工检修期间污染防治措施。按规范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并确保泄漏物质、污染雨水等可进入事故应急池。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和物资，满足环境风险应急能力要求。制定应急预案，并与当地政府及生态环境部门等应急预案做好衔接。定期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

（七）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落实水质保护、扬尘、垃圾处置和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防止施工废水、施工扬尘、施工噪声和施工固体废物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八）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定期发布项目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有关环境问题，给予妥善解决。

（九）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立标志牌。安装废水污染物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入河排污口标志牌应注明排污口编号、主要污染物名称、地理位置及经纬度坐标等信息。入河排污口应按规范要求预留采样口。排气筒应按规范要求预留永久性监测口。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开展生产运行阶段污染源及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与排污许可证申领的衔接。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工程规模、生产工艺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五、我局委托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和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附件：同意设置三明市沙县夏茂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的决定书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4日

抄送：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局，福建省思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同意设置三明市沙县夏茂镇污水处理厂

入河排污口的决定书

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人民政府（设置申请单位）：

你（单位）于2025年8月25日向我局提出了夏茂镇集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35号）的规定，同意三明市沙县夏茂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设置决定如下：

	入河排污口类型
	(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
(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其他参照上述管理的入河排污口_______________

	入河排污口名称
	三明市沙县夏茂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入河排污口编码
	GC-350427-0009-SH-00

	设置类型
	☑新设  (改设  (扩大  

	责任主体基本情况

	责任主体1名称：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人民政府

	详细地址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东街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504270037790486

	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
	姓名：朱键钰    联系电话：15859886013

	行业类别
	4620.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编号
	尚未申请

	入河排污口
设置地点
	所在行政区域：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东街村

	
	排入水体名称：东溪—夏茂溪

	
	所在流域：东南诸河

	
	经度（十进制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CGCS2000坐标系）：

117.678797°
纬度（十进制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CGCS2000坐标系）：

26.572256°

	污水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入河
方式
	(明渠  □管道
(泵站  (涵闸
(箱涵  (其他：_______

	是否共用
	(是
☑否
	
	

	入河排污口截面信息
	□圆形截面：d=   m，S=   m2

	
	(方形截面：L×B= 0.5m×0.3m，S=0.15m2

	
	(其他形状截面：S=    m2

	入河排污口污水排放量，入河排污口重点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全年
	特殊时段（10月至3月）

	
	
	污水排放量（万t/a）
	污染物排放量（t/a）
	污水日排放量（t/d）
	污染物日排放量（t/d）

	入河排污口合计（单一责任主体只需记载此项）

	COD
	50
	29.2
	14.6
	800
	0.04

	BOD5
	10
	
	2.92
	
	0.008

	NH3-N
	5
	
	1.46
	
	0.004

	TN
	15
	
	4.38
	
	0.012

	TP
	0.5
	
	0.146
	
	0.0004

	SS
	10
	
	2.92
	
	0.008

	信息公开要求：
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以及HJ1386标准要求，该入河排污口的类型、位置、排放特征、排放量、治理措施等信息应以标识牌等方式在入河排污口处信息公开。

	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以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排污单位有关要求，做好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措施，若出现水质严重恶化或者水体纳污能力不足等紧急情况时，你单位必须服从相关的管理要求限制或停止排放，确保河流水质安全。

	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为减免该入河排污口设置带来的不利影响，入河排污口设置/使用过程中应当采取监测、巡查、预警等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你单位应按照《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HJ 1387-2024）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每半年监测一次，监测因子包括流量、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

	放射性物质管控措施（仅排放放射性物质的入河排污口需要记载）：
无

	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在满足污染排放要求基础上，应符合相关部门对供水、堤防安全和河势稳定等问题的保护措施要求。
（二）加强入河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在排污口处设置标志牌，并注明排污口编号、主要污染物名称、地理位置及经纬度坐标等信息。排污口须按规范设置监测点和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三）如该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建设方案及入河污水污染物种类、浓度、排放总量发生变化或自批准之日起3年内未实施的，应重新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